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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XF 1301—2016《火灾原因认定规则》，与 XF 1301—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火源”的术语和定义（见 3.4）；

——增加了“起火原因分类”一章（见第 4章）；

——增加了收集整理时间轴线和制作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有关内容（见 5.2和 5.6）；

——更改了证据种类（见 6.2，2016年版的 5.2）；

——更改了起火时间的认定依据（见 7.2，2016年版的 6.2）；

——更改了起火原因认定方法（见 9.1，2016年版的 8.2）；

——增加了焊割生产作业火灾的认定依据（见 9.3.2）；

——更改了疑似放火的认定依据（见 9.3.7，2016年版的 8.3.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调查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3/SC 1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 GA 1301—2016，根据应急管理部 2020年第 5号公告，标准编号由 GA 1301
—2016调整为 XF 1301—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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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火灾原因认定是对火灾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视听资料分析、电子数据分析以及物证鉴定等环节所

获得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是消防救援机构的法定职责，也是一项重要的消防

技术工作。客观、准确地认定火灾原因，深入研究火灾发生、发展的规律，可以为防火、灭火工作提供

经验和教训，为消防工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指导和规范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火灾原因认定工作，提高火灾原因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维护火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现行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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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原因认定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起火原因的分类，火灾原因认定的一般要求、火灾证据、起火时间认定、起火部位（起

火点）认定及起火原因认定。

本文件适用于消防救援机构按照一般程序对火灾原因的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5907.1 消防词汇 第1部分：通用术语

GB/T 5907.4 消防词汇 第4部分：火灾调查

GB/T 16840.2-2021 电气火灾痕迹物证技术鉴定方法 第2部分：剩磁检测法

XF/T 839 火灾现场勘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1、GB/T 590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起火物 initial fuel
最先被点燃的物质。

[来源：GB/T 5907.4—2015，2.1.18]

3.2

起火时间 ignition time
起火物（3.1）最初燃烧的时间。

注：以概数形式呈现，一般依据最早发现可燃物发烟或发光时间向前推断认定。

3.3

起火原因 ignition cause
引燃起火物（3.1）的原因。

[来源：GB/T 5907.4—2015，2.1.23，有修改]

3.4

引火源 igniti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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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物质开始燃烧的外部热源（能源）。

[来源：GB/T 5907.1—2014，2.43]

4 起火原因分类

4.1 电气火灾

4.1.1 因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电气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短路；

b) 过负荷；

c) 接触不良；

d) 漏电；

e) 断路。

4.1.2 因电器设备故障（不含线路故障）引起电气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保护装置或温控装置失效，导致零部件持续工作并发热；

b) 电路板故障；

c) 电池热失控。

4.1.3 因电加热器具使用不当引起电气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与可燃物接触或距离太近；

b) 长时间使用导致过热；

c) 干烧；

d) 散热口或出风口被堵塞。

4.2 机械设备故障火灾

因机械设备使用不当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零部件故障；

b) 供油系统故障；

c) 动力系统故障；

d) 摩擦发热起火；

e) 设备缺乏维护保养导致故障并起火。

4.3 燃气具故障火灾

因燃气具故障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供气管路故障；

b) 供气阀门故障；

c) 燃气灶具故障；

d) 供气压力因素导致燃气泄漏；

e) 人为因素导致燃气泄漏；

f) 外界因素导致燃气泄漏；

g) 其他燃气具故障原因。

4.4 生产作业火灾

4.4.1 因焊割作业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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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焊割设备故障；

b) 焊割含有易燃品的设备；

c) 焊割处或附近存放可燃物；

d) 焊渣、熔渣引燃下方可燃物。

4.4.2 因烘烤作业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超温；

b) 烘烤设备不严密；

c) 烘烤间距不足；

d) 长时间烘烤。

4.4.3 因熬炼作业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超温；

b) 沸溢；

c) 熬炼物不符合规定；

d) 投料差错。

4.4.4 因化工生产作业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原材料差错；

b) 超温超压爆燃；

c) 冷却中断；

d) 混入杂质；

e) 受压容器缺乏防护设备；

f) 物料泄漏；

g) 设备故障；

h) 违反操作规程。

4.5 生活用火不慎火灾

因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余火复燃；

b) 敬神祭祖；

c) 油锅起火；

d) 烟道过热蹿火、飞火；

e) 照明不当；

f) 燃气炉具使用不当；

g) 燃油炉具使用不当；

h) 其他炉具使用不当；

i) 明火取暖、采光、加热不慎；

j) 烧荒、野外生火不慎；

k) 焚烧处理不慎；

l) 蚊香使用不慎；

m) 倾倒炭灰不慎；

n) 烘烤不慎。

4.6 吸烟火灾

因吸烟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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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违章吸烟；

b) 卧床吸烟；

c) 乱扔烟蒂、火柴。

4.7 玩火

因玩火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小孩玩火；

b) 燃放烟花爆竹。

4.8 其他原因火灾

其他引起火灾的起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自燃；

b) 雷击火灾；

c) 静电火灾；

d) 夹杂火种火灾；

e) 光源聚焦火灾；

f) 放火；

g) 不明原因火灾。

5 一般要求

5.1 火灾原因认定应在火灾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视听资料分析、电子数据分析以及物证鉴定等环节

取得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科学做出认定结论。

5.2 做出火灾原因认定前应完成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火灾现场已按 XF/T 839进行了勘验；

——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绘制了现场图、进行了现场照相和录像；

——询问了发现人员、报警人员、扑救火灾人员，现场逃生人员，熟悉起火场所、部位、环境和生

产工艺人员，火灾肇事嫌疑人和受害人等知情人员，并获取了相应的证据材料；

——收集了火灾现场及周边的视听资料、网络资料和其他相关电子数据资料；

——收集整理了与火灾发生、发展有关的事件时间轴线；

——对有人员死亡的火灾，依法获取了尸体检验文书或医学证明；

——消防救援机构与公安机关共同调查的火灾，获取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排除放火嫌疑的书面调查意

见；

——提取了有关物证，对需要鉴定的，获取了鉴定意见；

——聘请专家参加调查的火灾，专家根据工作需要出具了书面意见。

5.3 疑似放火的火灾，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调查。经审查排除放火嫌疑的，消防救援机构应结

合火灾调查情况，做出火灾原因认定。

5.4 制作《火灾事故认定书》前应进行以下工作：

——召集当事人到场，说明拟认定的火灾原因及认定依据；

——对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或者调查线索，进行补充调查；

——当事人不到场的，记录相关情况。

5.5 《火灾事故认定书》应载明火灾基本情况，调查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当事人的法律救济途

径。调查认定的事实应包括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起火原因、起火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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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火灾事故认定后应制作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并入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火灾基本情况；

——起火单位（建筑）基本情况，包括起火场所所属产权，总平面布局，建筑结构、层数、高度和

面积，生产工艺或流程，消防设施等；

——发现及初期处置火灾经过；

——人员伤亡和直接财产损失统计情况；

——火灾扑救情况；

——起火时间认定及依据；

——起火部位（起火点）认定及依据；

——起火原因认定及依据；

——导致火灾发生和蔓延扩大的原因；

——与火灾发生和蔓延扩大有关的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行为。

5.7 火灾名称应体现下列内容：

——发生火灾的单位、地址或登记号码：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用单位公章或者工商登记的

名称，城镇居民、农村村民住宅用住宅地址，交通工具应包含类型、号牌号码或车辆识别代号

（VIN）等登记号码；

——发生火灾的日期：具体到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间用圆点分隔，加双引号，例如“1·1”；
——火灾等级：“一般火灾”应表示为“火灾”，较大以上火灾应直接填写“较大火灾”“重大火

灾”或“特别重大火灾”；

——经调查认定为放火嫌疑的火灾，名称中应加上“疑似放火案件”字样。

6 火灾证据

6.1 证据要求

6.1.1 证据的内容应能够真实反映与火灾有关的客观事实。

6.1.2 证据应与火灾事实相关联。

6.1.3 全部证据应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据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虽有矛盾但能够得到合理解释。

6.1.4 所有证据应经过审查核实才能作为认定火灾原因的依据。

6.2 证据种类

可作为证据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书证；

——物证；

——音频、视频等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检验、鉴定意见；

——现场勘验笔录、检查笔录、现场笔录、现场照相、现场录像、现场图、现场实验报告。

6.3 证据审查

证据材料的审查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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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人、被询问人、证人、当事人及调查人员的签署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相、现场制图等记录的内容是否与火灾事实有关联、相互印

证；

——提取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

——尸体检验文书内容是否齐全，死亡人员身份、死亡原因是否明确；

——公安机关是否出具了排除放火嫌疑的意见；

——物证鉴定意见是否与火灾事实相符；

——出具物证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7 起火时间认定

7.1 一般要求

7.1.1 应根据计时仪器、具有计时功能的设备、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记录的时间信息以及火灾蔓延

速度等各种线索综合分析认定。

7.1.2 记录的时间信息应与北京时间进行校准。

7.1.3 起火时间可用某一时刻加“左右”或者“许”表示，也可用时间段表示。

7.2 认定依据

起火时间认定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火灾最先发现人提供的最初出现冒烟、起火的时间；

——起火部位（起火点）钟表等计时仪器停止运行的时间；

——与起火原因关联的用火设施点火、熄火时间；

——与起火原因关联的电热设备通电或停电时间；

——起火部位（起火点）处用电设备、器具出现异常时间；

——与起火部位（起火点）关联的电气线路发生供电异常时间及停电、恢复供电时间；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生产装置记录的报警或故障时间；

——视听资料显示最初发生火灾的时间；

——其他电子数据记录的与起火关联的时间；

——结合火灾现场的痕迹特征、可燃物燃烧速度和燃烧特征等现场勘验线索。

8 起火部位（起火点）认定

认定起火部位（起火点）应依据火灾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视听资料分析、电子数据分析以及物证

鉴定等相关证据材料，并结合现场可燃物燃烧性能、种类、分布，以及建筑结构、通风条件、扑救情况、

气象条件等因素对痕迹特征形成的影响，综合分析认定。认定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物体受热面；

——物体被烧轻重程度；

——烟熏、燃烧痕迹的指向；

——烟熏痕迹和各种燃烧图痕；

——炭化、灰化痕迹；

——物体倒塌掉落的层次和方向；

——金属变形、变色、熔化痕迹及非金属变色、脱落、熔化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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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的位置、姿势和烧伤部位、程度；

——证人证言；

——自动消防设施、安防设施动作和电气线路发生故障的顺序；

——监控视频、手机视频等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9 起火原因认定

9.1 认定方法

9.1.1 直接认定

当有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物证、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起火原因时，应直接认定起火

原因。

9.1.2 间接认定

无法直接认定起火原因时，应结合现场调查情况，列举出火灾现场可能存在的起火原因，根据调查

获取的证据材料，运用科学原理和手段进行分析，逐个验证、排除，综合认定起火原因。

9.2 认定要求

9.2.1 应首先认定起火部位（起火点），并查明起火燃烧特征。

9.2.2 引火源、起火物可用实物证据直接证明，也可用其他证据间接证明。

9.2.3 认定引火源和起火物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引火源和起火物均在起火部位（起火点）内，或者引火源、起火物与起火原因存在事实上的因

果关系；

——引火源的能量可引燃起火物；

——起火部位（起火点）具有火势蔓延条件。

9.2.4 对起火原因已经查清的，应写明起火物、引火源，并对起火过程进行分析；对起火原因无法查

清的，应写明能够排除的起火原因及依据，和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及理由；除 9.2.6规定的情况外，不

能排除的起火原因不应多于 2个，在起火原因中以“存在……起火可能”等方式表述。

9.2.5 放火嫌疑不应列入不能排除的起火原因。

9.2.6 遇火灾现场被破坏或伪造等情况，导致起火原因无法查清的，应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中载明

有证据能够证明的火灾事故事实，及人为破坏、伪造现场的情况。

9.3 常见起火原因认定依据

9.3.1 电气火灾

认定电气火灾，应同时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起火时或者起火前的有效时间内，电气线路、电器设备处于通电或带电状态；

——有证据证实电气线路、电器设备发生过短路、过负荷、接触不良、漏电、断路等电气故障或者

发热，且故障或者发热时间与起火时间相对应；

——电气故障点或发热点处存在能够被引燃的可燃物。

9.3.2 焊割作业火灾

认定因焊割引起的生产作业火灾时，应同时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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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部位周边空间范围有焊接切割生产作业，且生产作业时间与起火时间相对应；

——焊接或切割部位存在金属熔化痕迹，且与起火部位存在空间联系；

——起火部位（起火点）存在焊渣或熔渣，且焊渣或熔渣的成分与焊条、金属本体的物质成分相对

应；

——起火部位（起火点）处存在能被焊渣或熔渣余温引燃的物质。

9.3.3 无焰火源火灾

认定蚊香、烟蒂等无焰火源火灾时，应同时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起火部位处有使用蚊香、吸烟等无焰火源的情况，且使用时间与起火时间相对应；

——起火物为纸张、纤维植物等可被无焰火源能量点燃的疏松物质；

——起火点处炭化或者灰化痕迹明显。

9.3.4 自燃火灾

认定自燃火灾时，应具备起火点处存在足够数量的自燃类物质且满足自燃条件的情形，同时具有但

不限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作为认定自燃火灾的依据：

——有升温、冒烟或出现异味等现象；

——自燃物质有较重的炭化区、炭化或者焦化结块，炭化程度由内向外逐渐减轻；

——起火部位（起火点）处或周边物体烟熏痕迹明显。

9.3.5 雷击火灾

认定雷击火灾时，应同时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视听资料记录的或气象部门监测的雷击时间与起火时间吻合；

——因雷击导致的金属、非金属熔痕、燃烧痕迹或者其他破坏痕迹明显，且所处位置与起火点吻合；

——雷击放电通路附近的铁磁性物质被磁化，测出的剩磁数据达到 GB/T 16840.2-2021中 8.1的要

求。

9.3.6 静电火灾

认定静电火灾时，应同时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

——具有产生和积累静电的条件；

——具有足够的静电能量和放电条件；

——放电点周围存在爆炸性混合物；

——放电能量足以引燃爆炸性混合物。

9.3.7 疑似放火

具有但不限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为疑似放火：

——现场尸体有非火灾致死特征的；

——现场有来源不明的引火源、起火物、尸体，或者有迹象表明用于放火的器具、容器、登高工具

等物品的；

——建筑物门窗、外墙有非施救或者逃生人员以外人员造成的破坏或攀爬痕迹的；

——起火现场物品有翻动、移动、被盗或者其他异常变动的；

——有非故意不可能造成的两个以上起火点，或者起火点位置奇特的；

——监控录像等记录有可疑人员接触起火部位（起火点），或者起火前监控录像设备受到人为破坏

或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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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区相似火灾重复发生或者多起火灾与同一人有关联的；

——起火部位（起火点）留有来源不明的易燃液体燃烧痕迹的；

——起火部位（起火点）未存放易燃液体等助燃剂，火灾发生后检测出其残留成分的；

——火灾发生前（后）相关人员受到恐吓，经过线索排查不能排除放火嫌疑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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